
沙 田 區 議 會  
新界沙田上禾輋路一號沙田政府合署四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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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 TIN DISTRICT COUNCIL 
4th  F loor,  Sha Tin  Go vern ment  Offi ces ,  

1  Sheung Wo Ch e Road ,  Sha Tin ,  N.T.  

 

 

網址 (Web Site): http://www.districtcouncils.gov.hk  電郵 (E-mail): stdcadm@stdc.had.gov.hk 

檔 號  :  (   )  i n  S T D C  1 3 / 1 0 / 5 / 6  I I  

電 話  :  2 1 5 8  5 3 0 3  

 

 

 

致：沙田區議會發展及房屋委員會委員  

 

 

各位委員：  

 

屋宇署  

選取目標 樓宇諮詢委員會 —沙田區議會代 表  

 

 屋宇署現邀請沙田區議會 (區議會 )選派一位議員，代

表 沙 田 區 議 會 出 任 屋 宇 署 選 取 目 標 樓 宇 諮 詢 委 員 會 (選 委

會 )成 員 。 提 名 一 經 接 納 ， 選 委 會 成 員 的 任 期 將 由 二 零 一

六年五月一日，直至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。有關資料詳

見附件一。此外，屋宇署亦邀請區議會向選委會推薦同時

進行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的目標樓宇。  

 

 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(發 房 會 )將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五 月 五

日的發房會會議上選出有關代表 及合適的目標樓宇。推薦

日期由本年四月八日起至本年四月十八日 (星 期一 )為止。  

 

 議員如欲遞交提名或推薦目標樓宇，請填妥夾附之提

名表格 (見 附件 二 )及 推薦 目標 樓宇 (見附 錄 G )，於期 限前

交回或傳真至區議會秘書處 (號碼：2 6 8 1  3 8 9 2 )，以便 跟進。 

 

 

 

 

發展及房屋委員會秘書    呂滙思  

 

 

 

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  

 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附 錄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


 （一）  

 

附件一  

 

屋宇署  

 

強制驗樓 計劃及強制驗窗 計劃  

有關提名 代表擔任 “選取 目標樓宇諮詢委 員會 ”委員  

及  

推薦目標 樓宇  

 

 以對付樓 宇失修 問題，強 制驗樓 計劃及強 制驗窗 計劃

已自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起全面實施。這兩項計劃分別

涵蓋樓齡達 3 0 年或以上及十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（不超

過 三 層 高 的 住 用 樓 宇 除 外 ）。 在 此 兩 項 計 劃 下 ， 屋 宇 署 會

安 排 每 年 選 取 若 干 數 量 的 目 標 樓 宇 進 行 驗 樓 及 驗 窗 及 所

需的修葺。每年所揀選的目標樓宇將包括全港各區不同樓

齡和狀況的樓宇。  

 

2 .  為 了 增 加 選 定 目 標 樓 宇 過 程 的 透 明 度 和 促 進 社 區 參

與，屋宇署於 二零一二年成立由屋宇署、有關專業團體及

區議會所組成的選取目標樓宇諮詢委員會（以下簡稱“選

委 會 ” ）， 就 揀 選 目 標 樓 宇 向 屋 宇 署 提 供 意 見 。 本 署 會 聯

同各區區議會推薦樓宇，而所有被推薦的樓宇將於每年一

次的選委會會議中作最後篩選。  

 

3 .  隨著選委 會委任 任期於 二 零一五 年屆滿， 屋宇署 正邀

請提名擔任選委會新任委員，三年任期 由二零一六年五月

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。全港 1 8 區的區議會均獲

邀請各提名區內一位區議員擔任選委會成員，而這 1 8 位

區議會代表將輪流參與選委會會議。為此，現邀請沙田區

議會提名一位議員加入選委會。關於選委會的職權範 圍及

成員組合的資料，可參閱附錄 A。  

 

4 .  選委會將 採用根 據廉政公 署的意 見而編訂 的指引 ，要

求各成員申報利益；有關詳情，請參閱附錄 B。  



 （二）  

5 .  選委會獲 委任成 員的資料 及會議 記錄，可 在無須 事前

取得有關成員同意的情況下，向公眾披露；有關詳情，請

參閱附錄 C。選委會成員的通訊地址將交給民政事務局局

長，讓局長能致函邀請各成員提供其個人資料，以備存在

由該局長監管的中央名冊資料庫。  

 

6 .  選委會成員須簽署的承諾書（附錄 D），供有關人士預

先參考。承諾的事項包括須將資料保密、披露有關的利益

衝突，以及如有不適合繼續獲委任為選委會成員的情況應

立即通知屋宇署。承諾書只須在選委會成員正式獲委任後

才須填交回屋宇署。  

 

7 .  獲提名的 區議員 及其個人 資料 將 以機密方 式提交 （請

參閱附錄 E 樣本）。  

 

8 .  就上文有 關區議 會參與推 薦目標 樓 宇的事 宜，屋 宇署

本 年 將 邀 請 各 區 議 會 推 薦 最 多 五 幢 區 內 目 標 樓 宇 以 進 行

強制驗樓及驗窗計劃。由於選委會會議將會在 二零一六年

第二季舉行，屋宇署 現邀請區議會向選委會推薦同時進行

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的目標樓宇。有關揀選目標樓宇的一

般準則載於附錄 F，以供參閱。然而，下列樓宇並不適合

被選取進行強制驗樓計劃：  

 

( a )  樓 宇 的 公 眾 地 方 及 外 牆 曾 於 過 去 五 年 內 根 據 屋 宇

署 發 出 的 法 定 命 令 或 “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” 或 其 他

類似的自願修葺計劃，在認可人士監督下完成維修

工程。  

 

( b )  屋宇署現正進行大規模行動的樓宇，而該大規模行

動已包括勘測／維修公用部分及外牆項目，或就有

關的公用部分／外牆仍有法定命令須予遵從。  

 

9 .  屋 宇 署 現 邀 請 沙 田 區 議 會 推 薦 區 內 合 適 的 目 標 樓 宇 ，

詳見載於附錄 G 的推薦表格。 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二  

 

屋宇署  

選取目標 樓宇諮詢委員會 —沙田區議會提 名代表  

 

提名表格  

 

 

(提名期：  由二零一六年四月 八日 (星期五 )至  

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(星期一 )下午五時 )  

 

選舉日期：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 (星期四 )  

 

候選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姓名  簽署  

提名人  

 

 

  

附議人  

 

 

  

 

本 人                   (候 選 人 姓 名 )已 備 悉 附 件

一所載的資料，並 接受上述提名。本人同意在一 旦當選時

接受該職位及提交附件一的附錄 D 及 E 的資料。  

 

 

 候選人簽署：   

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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